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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融水县高亮金豪百货店（个体工商户）  
主体资格证照名称：营业执照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2450225MAEAX44WX0
住所（住址）：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州市融水苗族自治县拱洞乡瑶龙村******
法定代表人（负责人、经营者）：潘文辉 
身份证件号码：452229199110****** 

2025年12月10日，本局执法人员到融水县拱洞乡瑶龙村******的融水县高亮金豪百货店开展监督检查，该店正开门营业，经营者因事未能到场，全权委托该百货店管理员潘朝向陪同检查，该店持有营业执照一本，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利用杂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经营活动。执法人员在该店内检查发现“真龙(软祥云)”3.5条、“真龙（凌云）”4条、“84软盒红河（99）”3条等9个品种17.9条烟草制品待售，当事人现场未能提供有效《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及上述烟草制品购进票据、供货者资质材料。经本局领导批准，执法人员现场向当事人下达《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一份，对检查发现的烟草制品采取先行登记保存措施，登记保存物品信息详见《财物清单》（融水市监先登〔2025〕353号）。当日，经本局领导审批同意对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立案调查。同时本局执法人员现场对当事人经营者潘文辉进行询问调查，潘文辉提供了相关证据材料。
[bookmark: _GoBack]经查，当事人于2025年2月26日取得《营业执照》后在融水县拱洞乡瑶龙村******开展经营活动，经营范围：道路货物运输（不含危险货物）；日用百货销售；食品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新鲜水果零售；新鲜蔬菜零售；食用农产品零售；农副产品销售；五金产品零售；厨具卫具及利用杂品零售；个人卫生用品零售；保健食品（预包装）销售经营活动。当事人于2025年10月开始在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情况下，从融水县拱洞乡街上的的烟草销售点购进烟草制品在经营场所进行销售，2025年12月10日被本局执法人员在店内查获用于零售的烟草制品9个品种共计17.9条，货值2300元。经核实，当事人购进烟草制品未建立有进货和销售台账，无法核实当事人至案发共入库和销售烟草制品的具体数量，以现场检查发现的烟草制品的零售单价的总和2300元认定为该案涉案货值金额，同时违法所得无法计算，该案无违法所得。
上述事实，主要有以下证据证明：
1.《现场笔录》，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开展检查及当事人违法情况；
2.《询问笔录》，证明当事人的违法事实及涉案货值金额；
3.《先行登记保存证据通知书》、《财物清单》及送达回证，证明本局依法对涉案物品实施先行登记保存证据措施以及涉案物品的相关信息及数量；
4.证据提取单1（现场检查照片），证明执法人员开展检查发现当事人无证经营药品情况；
5.证据提取单2（当事人营业执照和经营者居民身份证），证明当事人的经营主体资质和经营者的合法身份信息；
6.证据提取单3（当事人无证经营的药品详细信息图片），证明执法人员开展检查发现当事人无证经营药品情况；
7.《行政检查通知书》及《行政检查审批表》，证明执法人员依法告知当事人检查事项。
2026年2月9日，本局向当事人送达《行政处罚告知书》（融水市监罚告〔2026〕41号），其在规定期限内没有提出陈述、申辩，视为放弃此权利。
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六条第一款“从事烟草专卖品的生产、批发、零售业务，以及经营烟草专卖品进出口业务和经营外国烟草制品购销业务的，必须依照《烟草专卖法》和本条例的规定，申请领取烟草专卖许可证”的规定，构成了无证经营烟草制品的违法行为。
鉴于本案中当事人未取得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违法经营额为2300元，符合《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百二十八、《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的“适用情形”中“从轻（违法经营额1万元以下的）”的处罚情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第五十七条“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或者由工商行政管理部门根据烟草专卖行政主管部门的意见，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20％以上50％以下的罚款”的规定，参照《广西壮族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行政处罚裁量基准）》一百二十八、《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行政处罚裁量基准“序号1”的“适用情形”中“从轻”的“裁量标准（责令停止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经营总额 20%以上29%以下的罚款）”，本局决定责令当事人立即停止从事烟草制品零售业务活动，并对当事人处违法经营总额25％的罚款575元。
当事人应当自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融水苗族自治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财务股开具《广西壮族自治区非税收入电子缴款通知书》，持此缴款通知书到相应银行缴纳罚没款。到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的规定，本局将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并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当事人如不服本行政处罚决定，可以在收到本行政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融水苗族自治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依法向柳州市柳北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期间，行政处罚不停止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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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将依法向社会公开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本文书一式二份，一份送达，一份归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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